
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

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

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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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不是用法条

和理论算出来的

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
需要智慧、经验和德行支撑。

公告中说，要“建立从符
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
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
官制度”。在著名律师朱明勇
看来，“专家”代表着智慧，

“律师”代表着阅历和经验。
司法官员有能力有经验，才
能在司法实践中寻求到一种
准确的砝码。另外，司法官员
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以及
智慧和德行，也关系到程序
立法的科学性问题。从公告
中可以看出，我国也是有考
虑的。

朱明勇介绍，有时他到
法院去给法官讲课，有的年
轻法官连银行票据都没见
过，面对涉及票据诈骗、集资
诈骗类的案件，往往就会限
于教条。公正有时候是用法
条和理论都计算不出来的。

法官腐败问题也

能得以避免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全

会提出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
招录立法工作者，是首次以
中央名义提出。优秀律师和
法学专家都有着较高的法律
专业水平，也有大量的社会
阅历和司法智慧，同时这些
人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不
容易出现腐败问题。

在实践中，此前最高法
在四五改革纲要中提出了从
有经验的优秀律师和法学专
家中招聘法官，在最近最高
法的招聘中，有律师和法学
专家入选为最高法的法官。

“这对于法治专门队伍
建设有很大的好处，”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分
析，法官、检察院要有非常丰
富的生活、专业经验，但我国
法官、检察官多从大学生中
招考，普遍太年轻，不利于整
个队伍建设。他说，在英美法
系国家，所有法官都是从律
师中产生的，周边国家中，如
日本，其法官的研修时间也
较我国更长。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周长军也持相同观点，他认
为，这拓宽了从业人员的来
源渠道。律师有执业经验，法
学学者具备更深的理论素
养，让这些人从事司法工作，

利于提高队伍的整体业务素
质水平。

引入民间智慧增

强司法公开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其实我省早就开始探索。
省高院法官管理处副处长刘
一斌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人民陪审员参审的
价值主要是引进民间智慧，
用民间的思维判定事实，让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
来。考虑到省高院审理的案
件标的额比较大，案情比较
复杂，社会影响面比较宽，在
选用陪审员时，侧重选一些
群众威望高、个人素质高、相
关专业知识比较强的人来担
任，同时有意识地选择了大
学教授、建筑、医学、会计方
面的专家，让他们提供专业
上的知识，与法官形成良性
互补。

此外，为加强外部监督，
防止和纠正检察机关查办职
务犯罪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
题，我国实行人民监督员制
度，是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的
一种重要形式。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刘德峰

法法官官从从专专家家律律师师中中招招录录
首次以中央名义提出，可避免法官过于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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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中提到“建立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制度。”我觉得这一条给了
我们拒绝的的底气。平时工作
中，有个别不懂执法业务的领
导干部过问案件，甚至干预执
法，对这种领导干预我都不知
道应该听还是不听。

本报记者 邢志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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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民警

朱征夫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公报给了我

“拒绝”的底气

17城17人
我的法治梦

全会提到，“推动全社会
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这就谈到了一个
法盲的问题。

在我从事法律援助、社会
矛盾纠纷中，不时遇到一些法
律意识很淡薄的人。大家出去
游玩，会在一些街头遇到猜点
数、易拉罐中奖的骗局，有些
人还会上当。这些骗子多是知
法犯法，铤而走险，上当的人
也是存在侥幸心理，法律意识
淡薄。因此，要减少法盲，必须
下大力气普法，将建设法治社
会的决心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整理

下大力气普法

少一些法盲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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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宽

义务调解员

对司法体系而言，司
法队伍建设至关重要。队
伍建设不好，即使是一个
好的制度，也不能发挥其
作用。司法队伍体系，一
定要体现高素质，精英
化。应该严把司法官员入
口，优秀司法官员的选拔
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付庄法庭的法官到当事人家门口的小巷巡回办案，村民旁听为其点赞。(资料片)

朱明勇

著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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